
1

學校因應疫情辦理111學年度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
作業一節，請確依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111年5月2日招聯字
第1110000186號函送「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管道因應疫
情應變機制說明會會議紀錄」辦理。

壹、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甄試作業因應

 目前已授權各學系針對「辦理甄試的試務人員具感染風險人數達一定比
例」或「預計參加面試的考生具感染風險人數達5%」，該學系經系級招
生委員會審議通過即可啟動應變機制，取消面試並改由學生的學測及書
審成績來決定是否錄取。

 倘學系啟動應變機制者，請至遲於甄試日(不含)3日前公告，且逐一通知
所有考生知悉，維護所有考生應試權益。並請通知各報考考生應於甄試
日前留意自身健康情形，若具感染風險請依學系規定告知，以利學系即
時因應；倘有私自參加甄試之情事發生，經查證屬實者，將取消甄試成
績並依傳染病防治法等相關法規進行後續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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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因應疫情調整授課模式一節，可依循本部111年5月6日臺
教高通字第1112202175號函文說明之原則因應辦理。

貳、全校因應疫情調整授課模式

 若學校預估學校照護/隔離宿舍量能不足以安置校園確診個案，得依
上開函文「因應防疫住宿需求調整授課模式」原則調整全校授課方式，
採遠距教學至學期末，並免通報本部。

 若學校業依上開函文「有關大專校院因應COVID-19疫情編修持續營
運計畫之說明」原則進行全校授課防疫演練改採遠距教學，考量近日
疫情發展，學校得依實際演練需求延長期程至學期末，並免通報本部。

 若學校業依上開函文「因應課堂實際需求實施遠距教學」原則授權授
課教師得經與學生討論後，依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規定，
實施遠距教學至本學期末，倘學校觀察多數授課教師經與學生討論後
已改採遠距教學至本學期末，即得考量調整全校課程實施遠距教學，
以利全校師生授課/修課作息模式同步。



密切接觸者定義

密切接觸者匡列—同住家人/室友 (發病日/確診日前2天有同住與接觸 )

校園內同學/社團活動
辦公室、實驗室

曾有 >15分鐘未戴口罩面
對面接觸

3天 “防疫假”
--禁止到校---

--啟動“自主應變”
可因地制宜依據維持校園
正常營運作擬定相關措施



密切接觸者-居家隔離新制 5/17起

自主防疫
-快篩陰性

--可外出
上班、採買

禁止人潮壅
擠/聚餐



工作職場應變
教育部建議大專院校

行政單位、辦公室
研究室或實驗室

可視同機關企業

辦公室、課堂、
實驗室等等

不再匡列密切接觸



「進入校園」規定

不入校
暫停上班上課
禁止參加實體課

1.確診者、入境檢疫
隔離 7天期間 (結束免快篩)

2.密切接觸-7天
(1)居家隔離 3+ 自主防疫 -4
(2)自主防疫 7
(在校內隔離者需滿 7天 )

3.防疫假 ---3 天

可入校

自主健康管理者
“落實帶口罩、保持社交距離、

不群聚、不集會”

--可上班上課、進實驗室

***學生宿舍、課程、活動***

可依據實際狀況以及管理需要
另自行訂定相關規定



教育部補助

1.確診/居隔返家 “防疫計程車”-採核實補助
• 補助得追溯到111年4月26日居家照護措施啟動日

2.包裹式 (依據整備之照護與隔離床數總額補助)

照護床2萬／床、隔離床5千／床
• 照護或隔離宿舍：清消、聘衛保人員、感染廢棄物清運、建置遠距醫療看診

• 健康同學：搬遷、交通運送、貨運郵資、挪移宿舍減免優惠



現行校內防疫因應措施
• 校內疫調

• 快篩陽性/確診均需通報
• 密切接觸-住宿生全部需要7天隔離後使得返校

• 教務部分
• 全校遠距上課學期結束
• 研究生修業彈性措施

• 學位考試申請截止日：至111年7月29日。
• 最後離校日 10/28日

• 宿舍管理：
• 照護與隔離宿舍：以境外生/離島生為原則，本地生以返家為主
• 確診隔離期滿需完成7天自主健康管理後使得返宿
• 密切接觸者(室友):7天居家隔離後快篩陰性才能返宿
• 自主應變者-三天防疫假期間不得在原寢-返家或隔離宿舍



現行校內防疫因應措施

• 人事部分：

• 考量教育部目前同意各校採取遠距教學，係因學校預估學校照護或隔離
宿舍量能不足以安置校園確診個案，進而調整全校授課方式，與去年防
疫政策有別

• 中央相關主管機關亦未鼓勵各機關實施居家辦公等分流措施，爰為使校
務推動順利，本校各單位上班情況維持現制

• 若同仁因故於自主健康管理期間、防疫假，或是校園停課有照顧子女需
求，擬申請居家辦公，主管視其工作內容、相關工作設備符合資安規定，
並有具體工作規範，得簽請同意後辦理。



各單位應變措施與現況
一、教務處

• 111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因應疫情準備

• 各學系-應變措施-通知各學系

• 試場防疫物資

• 防疫考場準備

二、學務處

(一)宿舍部分

1.照護與隔離宿舍入住狀況/清消

2.宿舍留宿現況

3.降載的規劃



各單位應變措施與現況
4.集中檢疫所-已詢問衛生局

流程：提出安置申請- (決定權-衛服部-醫福會)

(1)新竹疾管科—可協助嘗試申請

需彙整名單 (住服組?)

(2)北投健康服務中心協助洽詢尚未有回覆

(二)畢業典禮實體入場的防疫規劃

三、總務處
再次公告校園清消原則說明


